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

                                                                        府行救字第1130122335號                                                                                                  
訴 願 人：洪00      地址：南投市00里00路00巷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4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7587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原處分撤銷，原處分機關應另為適法之處分。
事  實

緣原處分機關接獲陳情於113年1月2日至草屯鎮00段00-0地號土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稽查，發現該土地堆置拆除後之裝潢廢棄物，依土地所有權人吳00現場陳述，該廢棄物係因訴願人執行拆屋還地作業，未依約定期限清理所堆置。原處分機關遂於1月9日至訴願人住處行政調查，嗣後邀集訴願人及吳00於113年1月15日至系爭土地現場勘查，確認系爭土地之裝潢廢棄物確實為訴願人所堆置。遂以113年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2611號函限期訴願人應於113年1月29日前清理完妥，惟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月30日至現場稽查，系爭土地堆置之裝潢廢棄物仍未清理，污染地面，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之規定，爰依同法50條第3款規定暨「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113年4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7587號函裁處新臺幣6,000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廢棄物清理法（下稱同法）第27條第2款規定：「在指定清除地區內嚴禁有下列行為：……二、污染地面、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同法第50條第3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三、為第27條各款行為之一。」同法第63條之1規定：「依本法處罰鍰者，其額度應依污染程度、特性及危害程度裁處；其裁罰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下簡稱裁罰準則)：「違反本法規定者，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應審酌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廢棄物者，適用附表一。」附表一（節錄）：「…項次13、裁罰事實：為第27條各款行為之一；違反條文：第27條各款；裁罰依據：第50條第3款；裁罰範圍：處新臺幣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汙染程度（A）：(二) 污染地面、池溏、水溝、牆壁、樑柱、電桿、樹木、道路、橋樑或其他土地定著物，A=1~5；污染特性(B）：(一)自本次違反本法之日(含)回溯前1年內，未曾違反相同條款規定者，B=1…；危害程度(C)：C=1~2；應處罰鍰計算方式(新臺幣)：6,000元≧(A×B×C×1,200元)≧1,200元」
2、 本件訴願意旨略以：我方與吳00的委任律師協調，借地進出清除拆屋廢棄物條件：吳00同意我方在5天的時間內，將我方所占有其土地的部分建物拆除運走…，我方答應其要求的條件下進拆屋，當第三天我方工班正準備進場清除已切割好之建物，吳00本人當時拒絶讓我方進場清除，導致置於其土地上之部分隔間木板無法清除。當時吳00改變原本協議條件，要求我方開立30萬元的本票給他，才肯我方進出其土地，我方無法順從其無理要求…。113年1月15日環保局邀集協調，陳情人在現場威逼脅迫，只願意給我方一天的時間清除廢棄物，我方當日即向環保局人員表示，一天之內不可能即時找到專業清除廢棄物的工班進行清除。環保局於113年1月25日來函通知限期113年1月29日清除廢棄物，公文送達時間為113年1月25日下午三點多，當晚即決定將我方所屬的建築物全數除後從自家土地進出以清除置於吳方之廢棄物，但當時因屋內仍有人居住，…因工作關係須等到寒假…立即搬除，使我方順利拆除自家房屋…。我方並不認為廢棄物無法清除為我方的責任，…此置放廢棄物事件，是吳00委任律師允許我方在前述條件下，進行拆屋所置放的廢棄物，並非我方任意丟棄，茲為爭議。
3、 查原處分機關113年1月15日邀集訴願人及吳00至現場實地勘查，確認系爭土地堆置之裝潢廢棄物確實為訴願人所堆置，此亦為訴願人所不否認。原處分機關調查訴願人與土地所有權人間有拆屋還地及同意進出系爭土地清除裝潢廢棄物之爭議，遂另以113年1月25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2611號函限期訴願人應於113年1月29日前將堆置於系爭土地之裝潢廢棄物清除，嗣原處分機關於113年1月30日至系爭土地稽查現況仍堆置裝潢廢棄物，污染地面，此有稽查工作紀錄及現場照片5張可稽，原處分機關認定本件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之規定，固屬有據。

4、 惟查本件違規情節依廢棄物清理法第27條第2款及第50條第3款規定，處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罰鍰，原處分機關113年4月11日投環局稽字第1130007587號函說明八載明「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2條第1項第1款規定附表一（污染程度A=5、污染特性B=1、危害程度C=1、罰鍰下限=1,200；罰鍰額度=AxBxCx罰鍰下限=5x1x1x1,200元=6,000元），裁處新臺幣6,000元罰鍰」，依裁罰準則附表一汙染程度A=1~5，原處分機以5最高汙染程度計算，其理由未臻明確，按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此為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所明定。訴願人主張借地進出清除拆屋廢棄物之協議條件因土地所有權人拒絕訴願人進場及改變協議條件，導致無法順利清除非任意棄置云云，此私人協議爭議雖無法免除訴願人應清除廢棄物之義務，然原處分機關未審酌訴願人主、客觀應受責難程度、該拆屋堆置廢棄物行為對污染環境之影響程度等，逕依上開裁罰準則，處法定最高額6,000元罰鍰，是否有裁量怠惰之虞？與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是否相違？容有再行研酌餘地。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法之處分。

5、 綜上論結，本案訴願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81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

                                        縣長  許淑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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